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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芳草园1205、1206号，法定代表人周熠。
胡和建，男，1957年3月出生，时任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住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39号。
赵伟，男，1968年10月出生，时任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住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1号。
程昌军，男，1962年5月出生，时任北京鸿福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住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定西路459号。
经查明，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利恒德”）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1．2009年4月13日，嘉利恒德与北京鸿福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以所持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股份1000万股（时占比4.22%）作为担保借款2000万元，因逾期未清偿借款涉诉，于2010年5月25日被法院裁定将前述股份划至北京鸿福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于2010年5月26日对外披露上述司法裁决事项。
2．2009年6月16日，嘉利恒德与自然人苑素贞签订借款合同，以所持上市公司股份1000万股（时占比4.22%）作为担保借款2400万元，因逾期未清偿借款涉诉，于2010年5月25日被法院裁定冻结前述股份。上市公司于2011年3月10日对外披露上述司法冻结事项。
3．2009年6月17日，嘉利恒德与中道矿业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以所持上市公司股份1100万股（时占比4.66%）作为担保借款2600万元，因逾期未清偿借款涉诉，上市公司于2010年7月31日对外披露上述诉讼事项，嘉利恒德所持前述股份于2010年10月21日被法院强制划至中道矿业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2〕38号的认定，嘉利恒德未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导致上述事项未及时披露构成违规。
嘉利恒德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第1.4条、第2.3条和本所《主板上公司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4.1.6条的规定。上市公司时任董事长胡和建主导了嘉利恒德上述股权担保借款事项并知悉相关诉讼情况，却未向上市公司董事会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通报，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第1.4条、第3.1.5条和本所《主板上公司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1.13条的规定，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上市公司时任董事赵伟、时任监事长程昌军，对其中一项借款事宜知情，但未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通报，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第1.4条、第3.1.5条和本所《主板上公司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1.13条的规定，对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第17.2、17.3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予以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上市公司时任董事、董事长胡和建予以公开谴责的处分；
三、对上市公司时任董事赵伟、时任监事长程昌军予以通报批评的处分。
对于嘉利恒德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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